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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
公开

关于开展《东莞松山湖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》政策申报的通
知

发布日期：2020-04-21  浏览次数：2267

园区各相关企业：

　　根据《东莞松山湖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》（松山湖发〔2019〕10号，附件一）的
相关规定，我分局将于今年4月底开展政策相关项目申报工作。具体事项现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申报对象

　　本办法所称港澳人才创新创业项目（企业），是指企业创始人为香港籍或澳门籍、港澳高校
在籍就读或毕业的内地学生（本科生和研究生），且所注册企业股东中香港籍或澳门籍人员及
港澳高校在籍就读或毕业的内地学生（本科生和研究生）累计持股30%（不含本数）以上，办
公地点为松山湖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，属于园区重点扶持产业领域，工商、税务、统计关系
均在园区内的独立法人企业，具体条件详见附件一。

　　二、申报类别

　　主要包括办公场地租金补贴、培训补贴、参展补贴等补贴类别，具体详见附件二和附件三。

　　三、申报时间

　　此次申报受理起止时间为2020年4月21日至5月16日，逾期不申报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政策
申报。

　　四、申报材料与要求

　　详见附件二《东莞松山湖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申请表1》和附件三《东莞松山湖
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申请表2》。

　　五、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

　　（一）提交材料。申报单位填写并打印申报表格（双面，一式三份），如涉及多份相同佐证
材料的，只提供一份即可，所有申请资料经单位法人和经办人员签字盖章后，连同所有申请资
料原件提交松山湖人才大厦一楼综合服务大厅2号业务受理窗口（松山湖科技四路16号松山湖人
才大厦）。

　　（二）材料审核。受理窗口核对确认相关申报材料，如需更正或补充的，申报单位应在接到
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逾期该单位的本批次申报资格自动取消。对于申报材料符合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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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要求的，园区人社分局会同市场监督监理局、税务等部门核查企业信息和相关证明材料，并
征求职能部门意见。

　　（三）公示与审批。审核通过后，由园区人社分局拟定资助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
10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报管委会审批，并对获得批准的对象给予资
助。

　　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园区人社分局按照管委会审批通过的名单依程序拨付资金。对需要对资金
使用情况作进一步核实的资助对象，由园区人社分局委托第三方监理单位进行核实，对第三方
监理单位出具报告研究后再提出处理意见。

　　六、受理单位及联系方式

　　（一）松山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

　　咨询电话：谭健锐，0769-22891900

　　（二）松山湖人才大厦一楼综合服务大厅（纸质材料受理窗口）

　　咨询电话：陈佳敏，0769-23078150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附件一：关于印发《东莞松山湖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》（松山湖发〔2019〕10号）.

pdf

附件二：东莞松山湖港澳人才创新创业项目补贴申请表1.docx

附件三：东莞松山湖港澳人才创新创业企业补贴申请表2.docx

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松山湖分局

2020年4月21日            

（联系人：谭健锐，联系电话：0769-228919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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